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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
的规定

现发布《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对外公务活动

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管理，严肃外事纪律，保持清廉，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礼品，是指礼物、礼金、有价证券。

第三条 根据国际惯例和对外工作需要，必要时可以对外赠

送礼物。礼物的金额标准另行规定。

第四条 对外赠送礼物必须贯彻节约、从简的原则。礼物应

当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为主。

第五条 对来访的外宾，不主动赠送礼物。外宾向我方赠送

礼物的，可以适当回赠礼物。

第六条 对外赠送礼物或者回赠礼物，必须经国务院所属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或者由其授权的机关

批准。审批时，应当从严掌握。

第七条 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接受的礼物，应当妥善处理。价

值按我国市价折合人民币二百元以上的，自接受之日起（在国外

接受礼物的，自回国之日起）一个月内填写礼品申报单并将应上

缴的礼物上缴礼品管理部门或者受礼人所在单位；不满二百元的，

归受礼人本人或者受礼人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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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公务活动中，对方赠送礼金、有价证券时，应当予以

谢绝；确实难以谢绝的，所收礼金、有价证券必须一律上缴国库。

第八条 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不得私相授受礼品，不得以明

示或者暗示的方式索取礼品。

第九条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保管、处理国务院各部

门上缴的礼品。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指定专门单位负责保管、处理该

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上缴的礼品。

第十条 礼品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对于收缴的礼品，应当登

记造册，妥善保管，及时处理。礼品保管部门应当每年向受礼单

位通报礼品处理情况。受礼单位应当将礼品处理情况告知受礼人。

第十一条 国家行政监察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对对外赠送

和接受礼品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对负直接

责任的机关有关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处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

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向华侨和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居民赠送礼品和接受其礼品，依照本规定

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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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执
行《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

礼品的规定》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是我国制定的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

和接受礼品的行政法规。加强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

的管理，对于严肃外事纪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

维护我国国际声誉，保证对外交往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模范遵守，

带头执行。为了认真贯彻执行这个《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

同意，现将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有关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一、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负责人出国访问，根

据国际惯例和国别情况，可以酌情赠送礼物。对首次访问我国的

外宾，如果对方赠礼，可以适当回赠。

对来华帮助建设、免费讲学或者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

和技术人员离华回国时，可以赠送纪念品。

对再次或者多次访问我国的外宾，包括参加定期磋商、会晤、

会议等活动的外宾，可以商对方互相免赠礼品。如果对方坚持赠

礼，可以向代表团团长及其夫人、重要成员适当回礼。

对外赠送礼物必须贯彻节约、从简原则，礼物应尽量选择具

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朴素大方，不

求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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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受礼物，价值按照我国市价折合人民币不满 200 元的，

留归受礼人使用；200 元以上的，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一）贵重礼品，黄金、珠宝制品，高级工艺品，有重要历

史价值的礼品，由受礼单位交礼品管理部门送有关机构或者博物

馆保存、陈列；

（二）专业用品、设备器材和具有科研价值的礼品，可以留

给受礼单位；

（三）高级耐用品，汽车、摩托车，交礼品管理部门；电视

机、摄像机、录像机、组合音响、高档照相机等，交礼品管理部

门处理，经礼品管理部门同意后也可以留给受礼单位；

（四）食品、烟酒、水果类礼品，可以归受礼人本人或者其

所在单位；

（五）高中档实用物品，如钟表、收录机、衣料、服装等，

按照国内市价折半价由受礼人所在单位处理，可以照顾受礼人，

每人一年以两件为限；

（六）其他贵重物品和未经礼品管理部门批准归受礼人或者

其所在单位的物品，全部交由礼品管理部门处理。

礼物变卖收入一律上缴国库。

三、在对外公务活动中如果对方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应当

谢绝；确实难以谢绝的，所收礼金、有价证券一律上缴国库。

四、受礼人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填写礼品申报单。

五、出访、来访以外的其他对外交往中赠送礼品的标准和接

受礼品的处理，参照前列有关规定办理。

六、对外赠送礼物金额由财政部和外交部规定。两部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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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物价的变动，对金额作出调整并发文通知，其他任何部门

均无权变更。

七、《规定》和本通知也适用于党的各级组织、国家权力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政协、各人民团体和军队。上述部门

和单位在对外公务活动中都应当依照《规定》和本通知的要求，

做好赠送、接受和处理礼品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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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
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

(1988年 11月 22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 1988年 12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0 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为了严肃政纪，保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洁，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

赠送和接受礼品。

第三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假借名义或者以变

相形式赠送和接受礼品：

(一)以鉴定会、评比会、业务会、订货会、展销会、招待会、

茶话会、新闻发布会、座谈会、研讨会以及其他会议的形式；

(二)以祝贺春节、元旦、国庆节、中秋节和其他节假日的名

义；

(三)以试用、借用、品尝、鉴定的名义；

(四)以祝寿、生日、婚丧嫁娶的名义；

(五)以其他形式和名义。

第四条本规定所称的礼品，是指礼物、礼金、礼券以及以象

征性低价收款的物品。

第五条国家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第二、三条的规定，对负直

接责任的机关有关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根据数额多少，情节轻

重，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处分。

第六条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二、三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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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接受礼品的，根据数额多少，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记

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处分。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二、三条的规定，赠

送礼品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影响很坏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

处分。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违反前两款规定的，从重处分。

第七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二、三条的

规定，数额较少、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表示悔改的，可以免予

行政处分。

第八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赠

送、接受或者索取礼品的，按照国家有关惩治行贿、受贿的法律、

法规处理。

第九条对接收的礼品必须在一个月内交出并上交国库。所收

礼品不按期交出的，按贪污论处。

第十条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行政处

分，依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权限和行政处分程序的规

定办理。

第十一条本规定由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各级监察部门负

责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制

定实施办法。

第十三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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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
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

（1995 年 4 月 30 日）

第一条 为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不得收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

必须登记上交。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不含亲友之间的交往）

中收受的其他礼品，除价值不大的以外，均须登记。

第三条 按照第二条的规定须登记的礼品，自收受礼品之日

起（在外地接受礼品的，自回本单位之日起）一个月内由本人如

实填写礼品登记表，并将登记表交所在机关指定的受理登记的部

门。受理登记的部门可将礼品的登记情况在本机关内公布。

登记的礼品按规定应上交的，与礼品登记表一并上交所在机

关指定的受理登记的部门。

第四条 对于收受后应登记、上交的礼品在规定期限内不登

记或不如实登记、不上交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纪检监

察机关责令其登记、上交，并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处分、政务

处分或者其他处分。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从事公

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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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国家拨给经费的各社会团体

中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适用本规定。

第六条 本规定由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负责执行，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检查。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

的实际，制定具体的礼品登记标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

家机关的礼品登记标准，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

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直属

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应制定具体的礼品上

交处理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

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的礼品登记标准和上交处理办

法，要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备案。

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